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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全国刑事案件的律师参与率明显下

降，已不到30％。这个数字令人深思！ 1996年,我国修改刑事

诉讼法时对辩护制度作了重大改革，特别是赋予了律师在审

前阶段新的权利，拓展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广度和深度。

紧接着，1998年出台的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

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

不需要批准；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四十八个

小时内安排会见。但是，现实和法律常常总是两层皮，在办

案实践中，律师在审前阶段遇到的问题之多是令我们始料不

及的，正如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徐家力在全国律协刑事委员

会99年年会中所指出的“律师们普遍遇到了大量的问题，甚

至于比过去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有所倒退，律师从事刑事辩

护及代理的积极性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笔者有幸参加了今

年11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中英审前程序研讨会”，在该次

学术研讨会中，英方代表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英格兰和威尔士

地区审前阶段的辩护制度（苏格兰的辩护制度有自己的特殊

性，在此不作介绍，后文中如无特殊指明，则本文中英国审

前阶段的辩护制度就是特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辩护制度笔者

注），这使笔者受益非浅，在此笔者对中英两国审前阶段的

辩护制度（确切地说在我国的侦查阶段还只是律师法律帮助

制度笔者注）作一番比较，这也许能给我们一点新的启示。 

一、律师的从业资格及其素质 英国采取的是由宪章建立，成



文法管辖的，独立的自我规范行业体系。在英国，要想取得

律师从业资格就必须从承认学历的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获得

法律学士学位，或是非法学专业毕业通过一定法律科目的考

试后获得律师学院监督特许的“适合证书”，然后必须进入

四大律师学院（即林肯律师学院、格雷律师学院、内殿律师

学院、中殿律师学院），并通过律师资格考试，随后要求在

经过认可的法律事务所接受一年的职业培训，其间要有严格

的考核，此后还要在具有资格并有一定地位的律师督导下接

受两年培训。此外，在整个律师生涯中都要在律师协会的监

督下不断进行业务学习。在英国，要想成为高级律师或是皇

家大律师还必须具备更严格的条件。因此，要想成为英国的

律师是很困难的，律师队伍也因此当然地成为社会精英阶层

，并普遍受到尊重。 我国律师法规定，具有高等院校法学专

科以上学历或者同等专业水平，以及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

以上学历的人员，经律师资格考试合格的，由国务院司法行

政部门授予律师资格，当前我们又在推行统一司法资格考试

。但是，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律师队伍专业化水平还不高，律

师业的精英化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实践中，确有一些律

师不能严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为谋求私利，接受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的非法要求，利用修改后的刑事

诉讼法赋予律师的诸多便利条件，为当事人谋求不正当利益

，做出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如南京东南律师事务所青年律

师刘健妨害作证案即是一例。另一方面，随着律师在审前阶

段介入的增加，律师的工作方式的转变和许多业务的出现，

必然要求律师能够熟练掌握有关法律知识，具有准确、敏锐

的思维判断能力。但由于少数律师业务素质不高，又疏于学



习，对律师享有权利及限制性的规定了解不够，这就难免不

自觉地作出违法行为。今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了WTO

，我们承诺将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认真履行义务。相应地，

涉外刑事案件必然会增加，这就要求律师更多地了解联合国

刑事司法准则，学习《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

际条约，否则必然无法胜任涉外刑事案件的辩护。 二、律师

协会的管理 英国的律师协会最初成立于1739年，当时称为“

普通法法院和衡平法法院开业律师协会”。英国的四大律师

学院在18世纪初渐渐丧失其教育职能，变为单纯行使关于授

予律师资格、维护纲纪和进行惩戒等权限的律师自治组织。

经过近200年的发展，英国的律师协会建立了完善的运转机制

。英国的律师协会对律师有很高的标准，远远超过了刑法和

民法的要求。这些标准通过纪律措施予以维持，处罚措施从

申斥直至禁止从业。律师协会不仅在自身机构获得的信息的

基础上进行管理，还根据法院、警方、政府和个人的举报采

取行动。最近，律师协会还作出最新规定，以后将不仅仅处

理职业道德和纪律方面的问题，还处理律师失职等方面的问

题。这意味着，如果律师不能提供迅速而优质的服务，犯罪

嫌疑人有权从律师那里获得一定的赔偿，这无疑给律师的刑

事辩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的律师协会成立于1986年，

现已有了10万余会员，应该说发展很快。我国的律师协会既

是司法行政管理机关又是律师行业自律组织，这是符合我国

律师管理实际的。但是琐碎的行政管理事务和低效的行政运

转机制使得律师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受到了很大制约。对于

律师在审前程序中权利行使受到限制，律师的合法权益受侵

害的情况，律师协会还未能够强有力地代表律师说话。这种



维权的软弱和不力是律师协会缺乏凝聚力的重要原因。对于

律师在审前程序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律师协会也还未能即时

、有效地惩处，以至于实践中，律师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

律师协会的处罚才匆匆作出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种处罚的滞

后和乏力是律师协会缺乏约束力的重要原因。 三、律师在审

前阶段的法律援助 英国自从1948年起就建立了相当完善的法

律援助体系。随着近年来“义务辩护律师服务”的出现，其

法律援助体系发生了两项新的变化：（1）警方或是其他调查

机构拘留的人都有权在拘留期自行选择辩护律师并享受免费

法律咨询；（2）没有辩护律师或是自己的律师不能提供服务

时，犯罪嫌疑人可以享受免费法律咨询。现在，英国各地的

律师分成小组，随时候招向当地被拘留的嫌疑人提供法律咨

询。对于提供义务律师服务的律师不仅要求其具有相应的资

质，还要求其在刑法方面有充分的经验和能力。英国的刑事

辩护中，犯罪嫌疑人接受法律援助的范围很广，几乎不受限

制。在英国，超过90%的刑事辩护服务开支由国家支付，这

个数字是令人震惊的，这为法律援助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

的经济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审判阶段的法律援助制

度，但是，法律援助的范围还很有限，只限于被告人是盲、

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应当提供指

定辩护，以及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

人的可以提供指定辩护。在审前阶段，法律并没有赋予犯罪

嫌疑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而审前阶段又是维护犯罪嫌疑

人合法权益的重要阶段，刑讯逼供等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

行为也往往发生在该阶段，特别是在没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

如何维护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等需要特殊保护的犯罪嫌



疑人在审前阶段的权利就很成问题。我国对法律援助的投入

也很有限，实践表明，对于法律援助，如果没有国家在财力

上的大力支持只能是纸上谈兵。 四、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

见权和讯问的在场权 英国的犯罪嫌疑人有权在被拘留后立即

通知自己的律师，并在整个拘留期内都有权接受私人法律咨

询，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在整个审前阶段都享有随时与律师

会见的权利，且一般是单独会见，对于会见的时间、次数及

内容也无限制。律师有权在审讯的全过程中在场，一般情况

下，每次讯问时都要通知律师来，如果犯罪嫌疑人请的律师

来不了，则可能出现如下情况：（1）请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其

他律师代为参加；（2）律师打电话告知嫌疑人：“我未来之

前，你什么也不要说”；（3）律师告诉警察：“你们可以继

续讯问。”犯罪嫌疑人还有权中断审讯，要求私下寻求律师

的意见。如果警察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讯问，取得的

供述不具有法律上的证据效力。这样就有力地遏制了刑讯逼

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英国警察认为这不仅是对犯罪嫌疑人的

人权保护，也是对警察的保护，英国学者也自豪地称“在英

国，对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基本上闻所未闻”。 我国刑事诉

讼法也规定了在侦查阶段律师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但是司

法实践中，侦查机关经常会以种种借口不允许会见；即使同

意会见，也往往安排侦查人员旁听，有的甚至采用偷拍、窃

听等手段。此类做法无疑破坏了辩护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当

事人与律师间的信任关系，这对于辩护制度是灾难性的打击

。在侦查阶段不少司法部门自行规定律师会见要经过层层批

准，而且对律师会见的时间、内容、次数都作了严格限制，

甚至有的规定侦查阶段律师只能会见两次犯罪嫌疑人，每次



会见时间不超过30分钟，会见时不能谈及本案的案情。这样

一来，这种会见与当事人家属探监还有区别？总的来说，侦

查人员在内心上对律师介入仍抱有很强的戒心，甚至认为律

师会见就是来帮助犯罪嫌疑人逃避罪责，对抗司法机关。 五

、律师在审前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在英国，律师在审前阶段的

调查权不受限制，律师一接手案件就可以进行调查，但调查

取证工作只由初级律师负责，一般专门律师不能从事调查取

证。与侦查机关相比，律师调查取证并没有特殊的阻力，无

论是一般证人还是接受调查的机构，不会出现只接待司法机

关，不接待律师的问题。由于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有律师

在场，在警察讯问之后律师也可以询问。在调查对象上，控

辩双方都可以向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对方证人了解情况，这并

不需要经过控方批准或者同意，但是律师为避嫌常常主动请

控方配合。在英国，由于被告具有对案件的知情权，从侦查

阶段开始，律师即可以向犯罪嫌疑人告知其在调查中所了解

的包括证据在内的一切情况。 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不享有调

查取证权，律师不能在侦查阶段进行调查取证工作。在审查

起诉阶段，律师可以调查取证，但是受到很大限制，即律师

向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他们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

时应经他们同意，律师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

的证人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时，必须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

民法院许可并经其本人同意。这使得律师在调查取证中困难

重重。律师还必须严格遵守有关限制性规定（刑事诉讼法37

条、38条、96条等），特别是“双重许可”的规定，否则在

广泛的调查中，难免遇到某些证人作伪证的情况，律师也就

很可能稍有不慎就误入“雷池”。 六、律师在审前阶段的执



业风险 英国的法律赋予了律师刑事豁免权，也即律师在诉讼

程序中，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都不受

法律追究，即使其言论具有明显的恶意，并且与他承办的案

件没有关系，也受到该特权绝对的、无条件的保护。律师刑

事豁免权又称为律师“不受侵犯性”的权利，英国学者认为

这是律师在包括审前阶段在内的整个诉讼活动中，全力维护

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必要保障。一般认为，律师刑事责任的豁

免应具备三个条件：（1）豁免只能发生在律师职业活动中；

（2）只限于刑事诉讼；（3）只限于刑事责任的豁免。 我国

法律没有规定律师刑事豁免权，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在

实践中实际上有很大的执业风险，这也是律师不愿办刑事案

件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刑法306条的规定使不少律师在办理刑

事案件时都感到如履薄冰，这几年律师维权案件大有增加，

其中70%至80%都是涉及到刑法306条。如在震惊一时的“中

原第一大律师冤案”中，郑州擎天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奎生律

师就被根据该条关押了二十六个月之久。正因为如此，不少

刑事辩护的律师们说，他们很有一种生活在“恐惧”阴影下

的感觉。大量案例表明，司法机关真正按这条法律给律师定

罪的很少，实际上该条只是加剧了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诉讼

地位的失衡，助长了职业报复，使得刑事辩护受到挫折，这

无疑是对我国法制建设的伤害，因此，法学界几乎一致认为

应废除该条。 七、辩护律师与法官、检察官、警察的关系 在

英国，律师和法官、检察官已经形成职业共同体，律师与法

官、检察官之间的职业互换也是很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律师

和检察官的关系极为紧密，英国的皇家检察院本身主要就是

由律师组成的，检察官实际上就是控方的律师，律师协会是



检方律师和辩护律师共同的监督机构。这也就意味着，检方

律师和辩护律师具有共同的培训，适用相同的职业道德标准

，遵守相同的纪律,在法庭上更是公平竞争的对手。英国学者

称，英国的公诉案件中约有四分之一是检察官败诉，他们认

为这很正常，有输有赢才是对抗制诉讼。对于警察，辩护律

师在审前阶段为了给犯罪嫌疑人提供保障，就必然监督警方

的调查取证活动，并有义务向法院举报警察违反司法程序的

行为。检察官和警察都无权干涉或监督律师的活动，律师被

要求独立行事，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英国学者认为，律师

作为一种独立职业由行业监督管理，而不是由国家监管，这

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对法律体系中的所有参与者的一种保

障。 我国的律师与法官、检察官完全是两回事，虽然实践中

也常常有法官、检察官辞职或在离退休后从事律师工作的，

但律师成为法官或检察官的却是极为罕见。律师被定位于中

介职业，有些人（包括不少法官、检察官）由此得出结论，

认为律师不再是国家法律工作者，不再属于政法人员和国家

干部，律师在工作中仅代表委托人的利益，其执业权利和人

身权利不再需要给予特殊保护，因而不把律师的执业权利和

人身权利放在眼里，对律师工作不配合，不支持，对律师意

见不听取，甚至压制、责难、打击报复。在我国，律师虽然

有一定的经济地位，但与法官、检察官相比，其不具有相应

的政治地位，律师要看法官、检察官的脸色办事，常常是在

所难免。公诉案件中99%以上的案件都是控方胜诉，这也当

然在情理之中。在强大的侦查机关面前，律师显得更是弱小

，侦查机关手握国家侦查大权，行使的是一种国家权力，而

律师在审前阶段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充其量只不过是一



种缺乏保护的权利的行使，对警察监督更是往往会被冠以妨

碍侦查而没有结果。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我国的律师在受到

包括公、检、法在内的强大的国家机器的监督和管理，律师

的独立地位何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